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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紅利 有無全數

分派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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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股東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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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差異原因及

合理性 

摘錄公司章程-股利分

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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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之現

金股利

(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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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積、資

本公積發

放之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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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現金(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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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利

金額

(元)I 

股票

紅利

股數

(股) 

股票紅利

股數佔盈

餘轉增資

之比例(%) 

107 108.6.26 1 -270,010 64,006,238 49,094,914 31,039,643 0.4 0.0 18,055,271 0.00 0.0 0.0 1,846,404 2,584,965 0 0 0.00000 無 不適用 本公司每年決算如有獲
利，應先提撥不低於百分
之三為員工酬勞，不高於
百分之三為董監酬勞，由
董事會決議分派之，並報
告股東會。 
如有以前年度累積虧損，
應先彌補虧損，其餘額再
依前項比例提撥。 
員工酬勞給付之對象得包
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
從屬公司員工。 
年度決算如有盈餘，於依
法完納一切稅捐後，應先
彌補以往年度虧損，如尚
有餘額，應先提列百分之
十為法定盈餘公積，直至
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
資本總額時為止，並依公
司營運需要或法令規定提
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後，併同累計未分配盈
餘，由董事會擬定盈餘分
派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
派之。 
應分派紅利之全部或一
部，以發放現金方式為之。 
本公司為求永續經營、考
量長期財務規劃及未來資
金需求，採取股利平衡政
策，每年度盈餘之分派，
其中現金股利部分不低於
百分之十。 

106 107.6.22 1 -51,639,273 -51,369,263 0 0 0.0 0.0 0.0 0.00 0.0 0.0 0 0 0 0 0.00000 無 不適用 

105 106.6.19 1 0 -29,736,434 -32,180,630 0 0.0 0.0 0.0 0.00 0.0 0.0 0 0 0 0 0.00000 無 不適用 

104 105.6.27 1 30,270,304 -84,593,325 -55,049,259 0 0.0 0.0 0.0 0.00 0.0 0.0 0 0 0 0 0.00000 無 不適用 

103 104.6.8 1 31,431,051 30,451,031 58,703,054 30,270,304 0.32 0.0 9,098,480 0.68 0.0 1,933,427 762,779 851,552 0 0 0.00000 無 不適用 

102 103.6.30 1 28,596,353 29,216,178 59,969,176 31,431,051 1.00370

611 

0.0 28,538,125 0.00 0.0 0.0 493,202 801,303 0 0 0.00000 無 不週用 

101 102.6.24 1 36,260,372 36,206,646 68,846,353 28,596,353 0.50 0.0 10,062,500 1.50 0.0 3,018,750 640,000 2,165,246 0 0 0.000000 無 不適用 

                    

 


